
 

 

非標準化電子交易系統服務風險披露及免責聲明 

尊敬的客戶： 

在中陽證券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陽證券”）提供的標準化的易盛期貨交易系統的基礎上或其他由中陽證券提供的標準化的期貨交易系統（以下簡稱：

“標準化交易系統”），部分客戶為追求帳戶管理、資金管理及指令傳遞的快捷便利，要求中陽證券為其提供“非標準化電子交易系統服務”。“非標準

化電子交易系統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基於標準化交易系統的多埠交易功能、由中陽證券提供的協力廠商基於標準化交易系統開發的交易用戶端服務或接駁

協力廠商交易終端服務（即“接駁獨立于標準化交易系統的其他電子交易系統及其支援的“協力廠商網上自助交易系統”服務”）。由於客戶使用非標準

化電子交易系統服務進行期貨及期權交易不僅包括《證券、期貨交易賬戶開戶文件》及《期貨交易的條款及條件》中所揭示的電子化交易風險，還存在本

風險說明書列明的特有的多項風險，客戶必須能夠承擔由此可能帶來的後果和損失，才能向中陽證券申請開通，為此，中陽證券特將使用過程中的風險揭

示如下： 
 

一、非標準化電子交易系統服務風險披露及免責聲明 
1. 客戶申請使用非標準化電子交易系統服務，需要具備一定的交易經驗及基礎。客戶在選擇適用的非標準化電子交易系統服務前，應仔細閱讀相關服務/電

子交易系統的操作說明（包括但不限於尋求專業指導），熟悉所選電子交易系統/服務的功能及操作方法，並具備相關安全且符合系統運行要求的電腦設備

及網路通訊設備。 

2. 除接駁協力廠商交易終端外，客戶須通過中陽證券官方網站指定路徑下載，使用其他途徑獲得的軟體，由此產生的後果由客戶自行承擔，中陽證券不負

任何法律責任。 

3. 中陽證券採用電子交易系統通過用戶名及密碼驗證客戶身份。客戶通過任一交易系統發出的指令，客戶用戶名和密碼通過系統驗證，所有指令均視同客

戶本人的指令。 

4. 客戶通過任一交易系統發出的指令應符合中陽證券、各交易所、監管部門的相關規定要求，不得進行違規交易。該系統只能客戶自用，不能作除本帳戶

期貨交易以外的其他用途，不得利用此交易系統進行違法違規和損害中陽證券利益的活動，否則中陽證券有權隨時關閉“非標準化交易系統”的許可權，

並客戶追究相關的彌償責任。 

5.“非標準化交易系統”可能需關閉除標準化交易系統外的其他期貨交易系統後，方能依投資者申請開放其非標準化交易系統交易許可權，投資者在申請

開通非標系統應仔細閱讀及瞭解非標系統軟體申請條件。 

6. 中陽證券保留由於系統改造、升級、調整時臨時或永久關閉“非標準化交易系統”許可權的權利。 

7. 客戶在使用“非標準化交易系統”期間出現以下情形時，中陽證券有權關閉或者限制“非標準化交易系統”的許可權而無需負任何責任： 

7.1 客戶在中陽證券的期貨帳戶休眠、銷戶或提供不實開戶資訊等； 

7.2 涉嫌違規交易或者異常交易等； 

7.3 中陽證券認為其他有必要關閉或限制該等系統許可權的情況時。 

8.“非標準化交易系統”的交易許可權限制、切換與應急： 

8.1 在同一時間內，客戶只能開通一種交易系統進行期貨開倉交易，不得透支開倉，否則中陽證券有權在未經通知的情況下，立即對透支部分的頭寸執行

強行平倉，由此造成的所有損失均由客戶承擔，並視情節採取包括關閉該帳戶“非標準化交易系統”的許可權，由此造成的所有損失均由客戶承擔。 

8.2 當非標準化交易系統出現故障時，客戶可以採用標準化交易系統、人工電話委託作為備份應急交易途徑，此等情形下中陽證券不承擔由此造成的延誤

和損失。 

9. 由於“非標準化交易系統”指令（“該等指令”）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客戶在使用該等指令時應仔細研讀系統說明，並留意使用該等指令所可能包含的

風險。中陽證券謹此向客戶做出風險披露，但下述所披露之風險並不能涵蓋該等指令所包含之全部風險，及中陽證券並不對該等指令所引致之風險承擔任

何責任： 

9.1“非標準化交易系統軟體”程式指令在客戶的電腦上執行，電腦的故障或互聯網故障引起的行情中斷和錯誤，都可能會造成無法下達委托、委託失敗

或下達錯誤的交易指令或者條件單無法被有效觸發及錯誤觸發； 

9.2“非標準化交易系統”在進行下單操作的過程中如果出現“已受理”，“已發送”，“待撤”或不明交易等異常狀態，在本交易日結算前的交易時間

內可能無法解決； 

9.3“非標準化交易系統”所特有的指令設置，由於指令的複雜性，或由於理解錯誤，或因操作不當，或系統原因可能導致無法按照您真實意願和計畫執

行指令或達到執行目的。因此客戶須審慎應用，並持續保持對此類指令的關注並及時核對，但由此造成的損失中陽證券不承擔責任； 

9.4 部分"非標準化交易系統"所特有的指令設置為用戶端有效，在遭遇本地機系統故障、網路故障、系統自動或強制性退出登錄等情況下造成的委託單失

效、撤銷或其他變更情況，中陽證券不承擔責任，建議客戶需審慎應用； 

9.5"非標準化交易系統“資金計算因素和方式與標準化交易系統不同，使得系統所顯示之資金與帳單之昨日資金數目有差異，我司按照帳單資金數目作

為標準資料； 

9.6“非標準化交易系統”可交易產品與標準化交易系統有所出入，客戶需瞭解該區別並慎重決定系統使用。 

10. 當客戶使用同一帳號多個交易終端/系統同時登陸時，可能出現下述風險，中陽證券不承擔由此而造成的損失： 

10.1 不同地區交易終端由於互聯網傳輸延遲、中斷等因素，可能出現交易回報不及時的情況； 

10.2 由於電腦資料的存儲差異，當同時登陸多個交易系統進行下單操作時，可能出現資料不同步的情況。 

11. 當客戶所申請之非標準化交易系統支援使用一鍵下單功能時，需仔細瞭解一鍵下單功能說明，避免由於失誤觸發一鍵下單功能造成的非客戶投資意圖的

委託、變更、成交和撤銷等情況，而該等操作失誤所引發之交易後果由客戶承擔，中陽證券不承擔由此而造成的損失。 

12.“非標準化交易系統”的用戶名及密碼的通知方式、修改方式均參照《證券、期貨交易賬戶開戶文件》及《期貨交易的條款及條件》對網上交易密碼設

置及管理的對應條款及約定執行。客戶須知曉使用“非標準化交易系統”交易時準確區分各系統用戶名和密碼的重要性，在接獲各系統的初始密碼後應立

即修改，及為保障密碼安全定期不定期的調整密碼，以免被盜用。如有遺失、被盜等情形需立即向中陽證券書面報告申請修改或關閉帳戶交易許可權，但由

此造成的損失由客戶承擔，中陽證券不承擔責任。 

13. 客戶使用“非標準化交易系統”進行的交易委託、交易結果均以當日結算帳單為准，使用者需根據《證券、期貨交易賬戶開戶文件》及《期貨交易的條

款及條件》約定的方式及時核對確認當日交易結算資料。對結算資料如有異議，按照《證券、期貨交易賬戶開戶文件》及《期貨交易的條款及條件》約定

的時間和方式向中陽證券提出，否則視同對交易結果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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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式買賣系統及程式交易風險揭示及免責聲明 
“程式買賣”指客戶使用電腦根據一套旨在達成特定指定結果的預設規則而產生的交易活動；“程式買賣系統”指在進行程式買賣時使用的系統。本節風

險說明將作為《證券、期貨交易賬戶開戶文件》及《期貨交易的條款及條件》揭示的電子買賣風險中針對程式買賣系統及程式買賣風險之補充，客戶亦須

注意本節並不能詳盡羅列所有透過程式買賣系統進行程式買賣之風險。客戶在申請使用程式買賣系統進行程式買賣時，必須審慎評估所選擇程式買賣系統

及相關程式之風險，及確認能夠承擔程式買賣系統及程式買賣可能帶來的後果和損失，並閱讀及充分瞭解下述風險後，才能向中陽證券申請開通程式買賣

服務： 
1.“程式買賣系統”的“買賣程式”可能由於指令的複雜性，或由於理解錯誤，或因操作不當，或因系統原因均可能導致無法按照客戶真實意願和計畫執

行。客戶在選用程式買賣系統時，不論該等程式買賣系統是否由中陽證券提供，客戶均須對所選“程式買賣系統”及“買賣程式”的運作及其影響充分瞭

解，清楚瞭解所選程式買賣系統與中陽證券提供的標準系統之間的存在的差異及由此可能導致的風險。 

2. 客戶選用第三方程式交易系統或並非通過中陽證券官方網站或中陽證券指定路徑下載的程式交易系統，需對該等系統的買賣程式執行及系統的充足性、

穩定性作出妥善評估，中陽證券不對客戶選用該等程式買賣系統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3. 客戶進行程式買賣前，必須充分瞭解在使用該程式買賣系統及該等買賣程式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合規及監管事宜，包括但不限於監管機構、各交易所及中

陽證券依據上述監管機構所制定之客戶守則，使通過“程式買賣系統”發出的指令應符合中陽證券、各交易所、監管部門的相關規定要求，不得進行違規

交易。 

4. 客戶在設置“買賣程式”過程中，應考慮到可預見的極端市場情況，及不同交易時段的特定，並確保該等“買賣程式”的運作將不會干擾市場公平有序

的運作。中陽證券有權對客戶買賣程式運作做日常監察，及在客戶買賣程式擾亂市場公平有序運作時，中止、中斷或強制關閉客戶帳戶交易許可權，中陽

證券並不對該等情形所引致的客戶損失承擔責任，及如該等情形對中陽證券造成損失，中陽證券有權向客戶追索。 

5. 該等系統僅限客戶自用，不得作除本帳戶期貨交易以外的其他用途，不得利用該等系統進行違法違規和損害中陽證券利益的活動，否則中陽證券有權隨

時關閉該等系統許可權的權利。 

6. 在下列情形下，中陽證券有權關閉或限制該等系統的許可權： 

6.1 客戶在中陽證券的期貨帳戶休眠、銷戶或提供不實開戶資訊的； 

6.2 涉嫌違規交易或其買賣程式干擾市場公平有序運作的； 

6.3 中陽證券認為其他有必要關閉或限制該等系統許可權的情況時。 

7. 客戶在進行“程式買賣”時應選用符合系統運行要求的電腦設備和網路通訊設施。“程式買賣系統”及“買賣程式”在客戶的電腦上執行，電腦的故障或互

聯網故障引起的行情中斷和錯誤都可能造成“買賣程式”無法正常運作，客戶應定期對“買賣程式”及“程式買賣系統”進行檢測，確保該等程式的正常

運作。 
 

三、協力廠商委託交易終端接駁風險揭示及免責聲明 

協力廠商交易委託終端接駁，是基於標準化交易系統上相關通訊介面、通訊協定，實現連接協力廠商交易委託終端系統（下文簡稱“協力廠商交易系統”），

實現協力廠商交易系統與標準化交易系統之間進行指令傳輸，及滿足客戶個性化功能及介面需求。本節所披露之風險，將作為《證券、期貨交易賬戶開戶

文件》及《期貨交易的條款及條件》內電子交易風險披露之補充。客戶亦應注意，下述所披露之風險並不能完全覆蓋接駁協力廠商交易系統之風險，客戶

申請透過埠接駁、使用協力廠商交易系統，應充分對所選用協力廠商交易系統及相關接駁服務做出充分瞭解，及對其風險作出謹慎評估及同意承擔該等風

險所引致之任何責任後，方可向中陽證券提出申請。 

1. 客戶選用協力廠商交易系統的，中陽證券並不就該等協力廠商交易系統承擔任何責任（包括任何協力廠商責任），客戶應就該等系統的可靠性、安全性

及容量作出測試，確保該等系統充足性，並設有適當的應變措施； 

2. 客戶透過協力廠商交易系統發出的交易指令，應符合中陽證券、各交易所、監管部門的相關規定要求，不得進行違規交易，亦不得存在擾亂市場秩序之

行為，否則中陽證券有權在無需通知的情況下中止或中斷該等接駁服務，就此所引致中陽證券之損失向客戶進行索償； 

3. 客戶承諾，除非客戶已獲得客戶所在地金融主管當局許可經營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否則該等協力廠商交易系統只能客戶自用，不能做除本帳戶 

期貨交易以外的其他用途，及提供予任何其他協力廠商人士使用，不得利用該等交易系統進行違法違規及損害中陽證券利益的活動，否則中陽證券有權隨

時終止該等接駁服務，並追究相關責任； 

4. 如果客戶申請接駁協力廠商交易系統為其顧客的帳戶進行交易，不論是否受顧客全權委託，以代理人身份抑或以當事人身份與客戶之顧客進對盤 

交易，客戶茲同意在公司接受期交所及/或證監會及/或其他有權當局進行有關交易的調查時，客戶需遵守《證券、期貨交易賬戶開戶文件》及《期貨交易的

條款及條件》之規則，配合相關調查之執行，及如客戶違反本條規則，中陽證券有無條件終止相關接駁服務，及不對因此所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責任，客戶

亦須承諾因未履行本條義務所引致中陽證券之任何損失彌償予中陽證券。 

5. 客戶使用協力廠商交易系統接駁服務的，因協力廠商交易系統、接駁埠、網路傳輸、客戶電腦等設施故障原因，致使客戶交易終端與中陽證券的標準化

交易系統通訊鏈路發生故障，而在該等情形下，中陽證券並不對該等故障所引致之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6. 客戶透過接駁埠接駁協力廠商交易系統的，因硬體設施、軟體設施、網路環境等因素，系統資料傳輸將可能存在延遲、錯誤、遺漏、中斷等風險，中陽

證券並不對該等風險承擔任何責任； 

7. 因協力廠商交易終端或中陽證券系統更新或升級時，可能導致接駁埠、協力廠商交易終端的部分或全部功能無法使用； 

8. 如果客戶申請接駁協力廠商交易系統為其顧客的帳戶進行交易，不論是否受顧客全權委託，以代理人身份抑或以當事人身份與客戶之顧客進對盤 

交易，客戶茲同意在公司接受期交所及/或證監會及/或其他有權當局進行有關交易的調查時，客戶需遵守《證券、期貨交易賬戶開戶文件》及《期貨交易的

條款及條件》之規則，配合相關調查之義務。 

8.1 不使用、複製、修改、改編、翻譯、分發、披露、租賃、反向組裝、反向編譯或未經授權訪問通訊介面，或許可、協助任何協力廠商採取上述措施； 

8.2 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並採取適度的維護說管理接駁埠及文檔，確保接駁埠及文檔不會在未經授權的情形下披露、複製或使用； 

9. 協力廠商交易終端所特有的指令設置於該交易終端有效，在遭遇本地設備系統故障、網路故障、系統自動或強制性退出的情況下造成的委託單失效、撤

銷或其他變更情況，中陽證券不承擔任何責任； 

10. 客戶應注意部分交易系統將支援特設指令及程式買賣功能，客戶亦應留意本風險披露聲明中相關條款，及同意承擔該等風險所引致之風險； 

11. 客戶謹此同意，中陽證券在提前 15 天通知的前提下，可隨時終止該等埠接駁服務，而毋須承擔因終止所引致的任何責任或損失。上述風險披露無法完

全揭示可能發生的所有風險，因此客戶在申請開通“非標準化交易系統”使用者交易之前，須謹慎考慮，並自願承擔相應風險。 
 

本人/吾等已閱讀並完全理解以上風險提示條款。 

 
 

（請抄寫以上劃線部分） 

 

 

 

客戶簽署（及/或蓋章） 日期（年/月/日） 



 

 

非標準化電子交易服務開通申請書 

 
致：中陽證券有限公司（“中陽證券”）本人/吾等已于貴司開立期貨及期權帳戶： 

客戶帳號：  
 

客戶名稱：  

 

 

客戶聲明： 
本人/吾等已閱讀並充分理解《非標準化電子交易系統服務風險披露及免責聲明》各項條款以及《證券、

期貨交易賬戶開戶文件》及《期貨交易的條款及條件》中揭示的電子化交易的風險及免責條款，明確知曉及

理解“非標準化交易系統服務”支援的各種交易方式和指令類型，並謹此確認本人/吾等在使用該系統下達指

令前已充分瞭解所選系統的操作方式及風險，及該等軟體為程式買賣系統或附帶有程式買賣功能，本人 /吾等

在進行程式買賣時對所選程式的運作已有充分瞭解。本人/吾等聲明在選用非標準系統時已對該等非標準系統

所應遵守之市場交易規則、監管規則及中陽證券不時發佈之客戶守則等合規事宜有充分瞭解，並謹此承諾如因

本人/吾等誤操作或特殊指令操作未起作用而導致的損失或因違反市場交易規則而引致之損失，以及因開通

“非標準化交易系統服務”可能遭受的一切交易結果，均由本人/吾等承擔，及可能引致中陽證券之任何損失

彌償予中陽證券。 
 

現本人/吾等向中陽證券書面申請開通以下“非標交易系統/服務”的許可權： 

 
 

口
A. 

同時登陸 E-Sunny 交易登錄許可權 個； 

口 易盛 API 系統接駁； 
 

 

 

 

客戶簽署（及/或蓋章）： 

 

 

 
 

簽署日期： 
 
 
 
 

 
以下僅供中陽證券填寫 登錄帳號： 

責任人 審核專員 結算專員 交易風控 IT 負責人員 

簽署 
     

日期（日/月/年）      

 

 

 

 

中央編號 CE No. : BGT529 

香港干諾道西 118號 1101室 

Room 1101, 11/F, Connaught Road West, Hong Kong 
電話 Tel : 3107 0731 

傳真 Fax: 2836 3825 


